
2. 112 學年度下學期 B.英語專業課程累積修課獎勵 申請說明

因應教育部雙語化學習計畫，本院為培養專業領域雙語專業人才，推動「全英語授課(English as a Medium of

Instruction, EMI)」，特訂定「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雙語學習計畫獎勵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」

申請資格： 

a. 對象限於本院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士班及碩士班（不含 IMBA、EMBA）之在學學生（不含休學或保留學籍）。

b. 申請當年度為大四（含以上）之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前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以下標準得申請獎勵金。

- 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 16 學分，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10,000 元。

- 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 32 學分，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35,000 元。

- 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 64 學分，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45,000 元。

- 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 98 學分，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60,000 元。

- 修畢英語專業課程達 128 學分，最高可獲得新台幣 80,000 元。

c.申請資料：

(1) 填妥網路表單：https://forms.gle/idBxnYa7UXyXyZb58
(2) 上傳「修課資料表單」，未正確填寫表單，不予受理。 https://reurl.cc/r1j0ar (檔案名稱：系級_學號_姓

名)

***以上所述之「英語專業課程」以「全校課程查詢系統」所登載之授課語言為「英文」為限。

***本校開設之英語授課專業課程，如：112 學年下學期邱健嘉教授授課的財務管理、姜翠芬教授授課的聖經與文

學，但不含語言相關課程，如：大學英文、寫作與口語訓練。

d.申請日期：113 年 04 月 19 日上午 9 時至 113 年 05月 10 日下午 11 時 59 分止，逾期者不予受理。

e. 請同學務必確認是否已於出納組登記本人帳戶(第一銀行或郵局)，以免影響全體獎勵金滙入進度。

另外，準畢業生在收到滙款前，請勿關學校帳號。

f. 本獎勵金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補助款，執行期間同教育部補助款核發期間。本院保留隨時調整，暫停或終止本獎

勵之權力。 

***請同學們加以留意，為確保權益，請務必遵守上述規定。 

若有任何問題，請致電 29393091 分機 65406 或是 email至 jeanch@nccu.edu.tw，鄭助教(為加速處理信件進度，請

務必註明：姓名、系級、學號、手機號碼)。 

https://forms.gle/idBxnYa7UXyXyZb58
https://reurl.cc/r1j0ar



